
在实践中， 针对企业的行政处

罚， 会有一定自由裁量权。 但在此

过程中， 是否存在“一刀切” 的随

意， 能否具备更科学的基准？ 这直

接关系着企业的感受度。 近年来，

为全面落实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

准制度， 上海市各部门先后出台了

适用于各执法领域的行政处罚裁量

基准。 在行政执法中如何正确行使

自由裁量权， 增强行政处罚透明

度， 提高行政执法效能， 考验着基

层执法单位的智慧。

去年， 松江区洞泾镇针对生活

垃圾分类管理、 餐厨废弃油脂管

理、 建筑垃圾工程渣土管理等不到

位情况， 开展了普法宣传教育 193

人次。 后续统计数据显示， 同一行

为人经约谈“考试” 后， 违法行为

再犯率下降了 61.64%。 这是洞泾

镇综合行政执法队为执法“钢尺”

增添执法细节“刻度”， 探索规范

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以来取得

的显著成效。

“综合行政执法三分靠执法，

七分是服务。” 洞泾镇综合行政执

法队副队长杨伟锋介绍， 去年， 执

法队在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执法过程

中， 尝试将行政处罚与普法宣传相

结合， 对生活垃圾分类不当的商户

与人员采取先教育后惩罚的精细化

办法。 具体而言， 接受普法教育后

能改正态度积极的， 可在行政处罚

自由裁量基准范围内从轻处罚。

“个性化教育、 精细化执法有

利于提高行政执法的透明度和法律

的可预测性， 有利于规范自由裁量

权， 进一步将执法人员手中的处罚

裁量权关进制度的‘笼子’， 进而

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 也有利于把

好处罚质量关， 尽可能让每一名当

事人感受到行政执法的公开、 公

平、 公正。” 杨伟锋说。

“行政处罚只是监督手段， 引

导当事人即知即改才是根本目的。

有温度的执法有助于为个人和企业

发展提供‘容错供给’ 的优质营商

环境， 也有助于执法理念转变和监

管方式创新， 提高行政执法能力和

水平， 加快法治政府建设进程。”

杨伟锋介绍， 对于普法教育培训取

得较好效果、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可

免于行政处罚的当事人， 综合行政

执法队还会结合整改过程中的薄弱

环节出具 《执法建议书》， 通过善

意劝导向当事人提出书面建议以促

进其更规范地整改。

□法治报记者 夏天

小微企业涉税事宜处理不规范， 容易涉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案件。 此时， 是直接进

入刑事司法程序， 还是及时针对税务领域开展涉案企业合规协作， 可能关乎一大批小微企业

的生死存亡。

日前， 市检察院制定出台 《“忠诚履职、 强化担当， 走在前、 开新局” 专项工作方案》，

其中明确要 “进一步加强经济金融领域犯罪的溯源治理， 积极稳妥推进企业合规， 形成涉案

企业合规工作的上海范式”， 为打造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营商环境提供有力保障。 上海

松江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所在地， 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与各相关执法部门联合， 针对上述

问题出台了专门行刑衔接工作办法， 加强了税务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配合， 也为办理

涉税案件提供规范指引， 让符合条件的涉案企业有了一条重获新生的坦途。 此外， 松江正全

面加强行刑 “双向衔接” 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同时探索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

权， 为企业发展营造有 “容错供给” 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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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营商环境有“容错供给”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走出涉案企业合规“上海范式”

小微企业普遍缺少专岗税务

人员， 容易致企业涉税事宜处理

不规范， 甚至涉及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等案件。 而一旦进入刑事

司法程序， 对正处于关键上升阶

段的小微企业和员工来说就可能

是毁灭性的打击。 因此， 在该领

域探索涉案企业合规协作、 建立

行刑“双向衔接” 机制， 并出台

规范指引， 就显得尤为及时。

近期， 在一起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案中， 松江区检察院依法

对涉案企业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并在随后的合规协作中， 首次依

托专门工作办法， 将该案第一时

间移送行政处罚。

这份 《加强税务行刑衔接工

作办法》 （以下简称 《办法》），

是由松江区检察院与区公安分

局、 区税务局、 市第四稽查局联

合出台， 确立了企业合规协作、

行刑衔接、 专业协助等七项工作

机制， 不仅加强了税务行政执法

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配合， 也为办

理涉税案件提供规范指引。

据检方披露的案情显示，

2022 年， 公安机关侦查发现上

海 J 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J 公司”） 在与M 公司无实际业

务往来的情况下， 以支付开票费

的方式受让对方虚开的 23 份增值

税普通发票用于财务成本入账， 价

税合计人民币 230万元。 经电话通

知后， J 公司的负责人王某自行投

案， 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一个月

后， J 公司向税务机关补缴全部税

款及相应滞纳金。

松江区检察院通过走访、 发函

等方式向相关行政监管部门获取涉

案公司情况后了解到， J 公司是一

家经营状况良好且既往无涉税违法

违规情况的企业。 在综合考量负责

人王某自首、 认罪认罚等情节后，

承办检察官认为不能简单地“一诉

了之”， 决定对 J 公司开展进一步

考察评估， 后 J 公司按要求如期完

成刑事合规整改。

在此基础上， 松江区检察院就

拟不起诉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 除

听取人民监督员、 企业合规第三方

监督评估机制专业人员的意见之

外， 还根据 《办法》 中的企业合规

协作机制， 邀请了公安机关、 税务

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评议， 综合各方

意见后， 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并

要求王某配合税务机关的后续调查

工作。

不诉不等于无责， 督促行政机

关加强不起诉案件的行政处罚工

作， 也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

能的重要内容。

在对该案宣告不起诉决定前，

松江区检察院主动联系税务机关，

就行政处罚等涉税专业问题进行咨

询并听取相关意见。 在作出不起诉

决定后， 松江区检察院向税务部门

制发了 《检察意见书》， 通报案情

并建议作出相应行政处罚。 在移送

案件的同时， 检察官还同步移送了

相关证据材料， 减少重复取证， 提

升工作效率。

松江区检察院持续加强与相关

行政监管部门的协作， 激励涉案企

业调整内部治理结构， 消除经营方

式和商业模式中的风险根源， 建立

起专门化的行政监管合规体系， 强

化自我监管能力， 培育合规文化。

在案件移送后， 松江区检察院又及

时跟踪回访， 目前市第四稽查局已

正式立案， 督促王某切实落实合规

经营要求， 并会将行政处罚执行情

况及时通报反馈。

“要让更具专业化的行政监管

机关充分参与到涉案企业合规中。”

松江区检察院表示， 通过与行政机

关协调联动， 通过组建联络群、 定

期召开联席会议等方式， 整体谋

划、 多方协作， 在合规启动、 合规

监管、 考察验收和合规结果互认上

达成共识、 形成合力。

事实上， 在行政处罚法和去

年 5月发布的 《上海市检察机关

关于服务保障本市复工复产的意

见》 引领下， 松江区正在行刑

“双向衔接” 框架下， 全面推进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 以切

实帮助企业。

去年 3月， 松江区某企业无

法及时缴纳行政罚款， 区生态环

境局依法向上海松江法院申请对

其进行强制执行。 按照常理， 相

关部门完全可以采取进一步强制

措施， 但区生态环境局展开了一

番深入了解， 并从区法院的反馈

中了解到， 该企业并非不愿缴

纳， 而是确有困难。 “此前遭受

疫情的巨大冲击， 没有经济收

入， 但仍需负担各类支出成本，

面临巨额罚款更是雪上加霜。”

该企业负责人黄某表达了缴纳罚

款的意愿， 同时希望， 相关部门

能够酌情考虑接受延期或是分期缴

纳罚款。

“作为监管部门， 除了要履行

监管执法的义务， 也应主动帮扶企

业。” 区生态环境局执法稽查科

（法制科） 负责人说。 随后， 该局

与区检察院联系， 共享案件线索信

息， 希望能够通过行政争议实质性

化解的方式为企业解决难题。

经过充分研究讨论， 考虑到企

业现实经营状况困难和还款态度诚

恳， 采取分期缴纳罚款的请求被许

可了。 “这一举措可以说是让我们

‘绝地逢生’， 目前， 我们已经缴纳

罚款 24 万元， 生产也得以恢复。

接下来， 我们会吸取教训， 依法依

规生产经营， 争取创造出更多的经

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黄某感激地

说。

值得一提的是， 区生态环境局

与区检察院、 区法院协调后， 还主

动提出在相关企业及时履行第一期

缴款义务后， 将向法院申请解除对

企业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和限制

高消费。 反之， 企业如在后期仍未

按时履行分期缴款的义务， 则恢复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和限制高消

费。

“推进创新社会治理不仅加强

了多部门的紧密协作， 也推动了行

政执法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协商沟

通， 这对有效化解纠纷矛盾、 彰显

执法力度温度、 助力优化营商环

境、 全面提升法治政府建设， 都将

产生积极的意义。” 该负责人表示。

松江区检察院也表示， 下一步

将继续关注刑事司法中的其他领域

与行政执法的“双向衔接”， 不断

健全完善相关机制， 通过依法履职

避免“以罚代刑” “不刑不罚”，

切实加强民生司法保障， 让人民群

众真切感受到公平与正义。

让更专业的行政监管充分参与涉案企业合规

全面加强“双向衔接”，提升法治政府建设

善意劝导促整改，再犯率显著下降

松江区检察院就拟不起诉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 蒋芸芬 摄

松江区检察院就拟不起诉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 听证会上， 松江检方

倾听企业实际困难， 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蒋芸芬 摄


